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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经贸教函〔2023〕7 号 

 

考试是检验教学效果、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。为进

一步规范本科教学管理体系，完善考试管理流程，现将本科

生试卷评阅和存档的相关要求规定如下。 

第一章 试卷评阅 

第一条 评阅教师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试卷评阅工作，

务必做到认真、细致，反复核对，确保无误。 

第二条 参考答案中须有评分标准，评分标准给分点清

楚合理，且大题明确标明按步骤或分内容给分点。阅卷要以

所设定的评分标准为依据，做到公平公正。 

第三条 开卷、闭卷考核方式 

（一）批阅规范：须使用红笔批阅。按照参考答案及评

分标准批阅，无错判、漏判、给扣分错误等。 

（二）计分方式：评阅试卷用加分制或减分制，同一门

课计分方式要统一，加分统一写在题号左侧，减分写在右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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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分用加号，减分用减号；每道大题题号前须标出此题的核

定分，核定分须用圆圈圈住，以区别于卷面的给分；在试卷

“得分栏”处写明每道大题的得分及试卷总分，阅卷人须在

得分栏处签名（全名），且不得使用签名章。如试卷仅有一位

阅卷人，阅卷人须在总分栏处签字；如试卷有多个阅卷人，

每位阅卷人都要签字。 

（三）评阅试卷要有阅卷痕迹，评阅试卷字迹要清晰、

规整，易于辨认。批阅整洁，尽量不涂改，如有涂改，阅卷

老师须在涂改处签字。 

（四）批阅大题须按步骤或分内容给分。 

第四条 论文、报告考核方式 

（一）以论文、报告方式考核的课程，须留存学生的原

始考试材料、空白试卷、答案要点及评分标准、试卷分析报

告、成绩单。 

（二）评阅人须对每份论文、报告均给出评阅意见，并

将评阅意见表置于所评论文或报告的封面。任课教师可根据

学科特点、课程内容等自行设计评阅表（附件 1《***》课程

论文或报告评阅表仅供参考）。 

第五条 口试、实验、机考等其他考核形式 

口试、实验、机考等其他考核形式的课程，由开课学院

根据课程实际情况制定考核规范要求，并保存相关书面或电

子记录。 

第二章 试卷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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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综合成绩应客观、真实地反映学生对课程的掌

握程度和学习情况。 

第七条 试卷分析报告内容应全面，改进意见应具有建

设性和可操作性。 

第八条 试卷分析报告须逐项填写，不得有空项。 

第三章 试卷存档 

第九条 试卷、答案要点及评分标准须使用教务处统一

的模板。同一份试题不应出现重复的内容，近三年内试题的

重复率不得超过 10%。 

第十条 归档材料要齐全，归档材料包括：空白试卷、答

案要点及评分标准、成绩单、试卷分析报告、学生原始试卷

（按学号由小至大或成绩单顺序排放）。线上考试可采用电

子方式存档。 

第十一条 在装订试卷册的封面上，对所要求的信息要

写全、写准，试卷册封面上“考试班级”项应写明装订的行

政班名称（主要班级）。 

第四章 其 它 

第十二条 各学院可在本规定基础之上结合本学院学科

特点、考核方式，自行制定评阅与存档规范。 

 

教务处 

2023 年 5月 2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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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给分要点 给分比例 本卷得分 得分说明 

符合研究方向或符合课

程要求 
10%   

论点正确、论据充分或

调查深入、素材真实 
20%   

写作规范、逻辑严谨或

结构合理、叙述流畅 
30%   

有创新性观点或有实用

价值 
30%   

结论科学或有新构想 10%   

总分    

 

评阅人签字： 

 


